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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6

相关概念和名词解释

1.市级：指副省级及地级市，不含县级市。

2.主持：领导项目（课题）团队开展工作，在项目（课题）

中起主导作用，为项目（课题）第一负责人。

3.主要参与：指项目（课题）中的责任人及承担关键或

重要技术任务的分项技术主管或主要成员，在项目（课题）

中起主要作用，在项目（课题）申请书、合同书、研究报告、

奖励证书等申报材料中，署名排序前三名者（含第一负责人）。

4.国家级科研课题：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

计划）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 计划）、

科技部重大专项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星火计划、国

家火炬计划等科研课题。国家重大、重点项目的子项目视同国

家级课题。

5.省（部）级科研课题：指除科技部以外的国家各部（委），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技主管部门立项下达的科研课题。

6.市（厅）级科研课题：指除省科技厅以外的有关省厅

单位设立的各类科研课题，以及各市级科技主管部门立项下

达的科研课题。

7.经济效益：指某项目（课题）所产生的、可以用经济统

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直接效益，按人均上缴利税计算。

8.社会效益：指某项目（课题）对社会科技、政治、文化、

生态、环境等方面，尤其是卫生健康方面所做出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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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科技成果奖：主要指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国家部委授予

的科技奖项，包含科技进步奖、自然科学奖、国家发明奖等奖

项。

10.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：指县级（含县级市和区）及以下

医疗卫生机构。

11.表彰：指由党中央、国务院决定开展的评比达标表彰

活动，以及经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、省级评比达

标表彰 工作协调机构审批，由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

关、政协机关、监察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人民团体

和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及其所属单位，举办的

面向各地区各部门或者本系统本行业的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

动。


